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97年3月14日

府行救字第09700525280號

訴願人：000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份交換移轉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96年10月26日草地一字第0960007357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因其先父000所有草屯鎮000地號第00、00等筆土地（現經重劃後地號分別為土城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係與第三人000、000、000等人所共有，其中共有人000將地號第000號（現重劃後為土城段第000號）土地所分管部份出租給第三人000，民國42年間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時，將該筆耕地徵收後，放領給承租人（即訴外人000）取得，徵收補償物則由000單獨取得，原處分機關依據「共有耕地部份自耕、部份出租，其出租部份徵收放領後自耕部分辦理所有權移轉變更登記處理原則」及臺灣省政府42年府民地甲字第2810號令於43年3月20日將地號000號土地移轉由訴願人先父000取得，損失與取得短少766.03平方公尺，訴願人認為自耕保留部分之交換移轉登記未辦理完成，申請原處分機關將地號00、00、00其中屬於與第三人000共有部分，逕為辦理交換移轉登記乙案，原處分機關認該項手續為自耕保留部分之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得檢附協議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申辦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經主管機關作成囑託登記清冊，函囑地政事務所辦理交換移轉登記，尚非得由地政事務所依職權審核逕為移轉登記。原處分機關乃以96年10月26日草地一字第0960007357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乃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一、按臺灣省政府42年11月23日府民地甲字第2810號令頒布「共有耕地部份自耕、部份出租，其出租部份徵收放領後自耕部分辦理所有權移轉變更登記處理原則」（以下稱處理原則）第3點（一）「各縣市政府應先就有關此類之人民申請案件及參照現有資料（如業主複查表自耕地複查表三七五租約副本征收放領保留清冊及實地調查資料等）按業主複查表上之戶逐戶查明自耕保留地實際耕作共有人姓名住所等分鄉鎮編造「ＯＯ縣（市）ＯＯ鄉鎮共有耕地因部分自耕保留土地所有權交換移轉逕為登記清單」經詳細複核無訛後由縣市政府令發各地政事務所依照處理原則第2點規定逕辦移轉登記。前項調查資料或複核時發現有疑義者應即攜帶地籍圖及有關資料前往實地會同業主及村里長等詳為查實。」、內政部80年5月31日台（80）內地字第932407號函頒共有耕地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作業要點（下稱作業要點）第3點之規定：「辦理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之程序如左：（1）申請（2）審查及調查（3）協議（4）公告及通知（5）登記」、第4點規定：「自耕保留部分之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得檢附協議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申辦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第8點規定：「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必要時得先邀相關權利人進行協議，並作成紀錄。協議不成者，應將申請案件駁回。」、第9點規定：「直轄市政府地政處或縣市政府於審查完竣後，應將審查結果及交換移轉登記內容，公告三十日，並按土地登記簿登記之各權利人姓名住所，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至第139條規定，通知各權利利害關係人，限期30日內以書面提出同意或不同意之意見，…公告及通知期限內有無異議，其處理方式如次…（2）公告及通知期限內提出異議者，應邀集相關權利人協議，協議成立者，依協議結果登記，協議不成者，應將申請案件駁回。」第10點規定：「登記（1）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之有關登記程序，依土地登記規則及有關規定辦理。（2）交換移轉登記應以「自耕保留地交換移轉登記」為登記事由、「自耕保留地持分交換」為登記原因，辦理移轉登記并發給（指原書狀已呈繳者）或換發（指原書狀尚未呈繳者）土地所有權狀。（3）共有自耕保留土地所有權人之原發書狀未呈繳者，應通知該共有人將原發書狀限期呈繳註銷，逾期未呈繳者公告作廢。」合先敍明。

二、卷查本案南埔段000地號土地原係訴願人先父000與第三人000、000、000等人所共有，當時因共有人之一000將其所有分管之系爭土地出租給承租人000，政府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遂將承租之土地徵收放領給承租人，徵收補償物則由共有人000單獨取得，共有人000則損失共有之南埔段000地號土地96分之29土地所有權，雖經原處分機關將地號000土地辦理所有權移轉變更登記作為補償，訴願人主張補償之面積綜合核算短少766.03平方公尺，訴願人認為自耕保留部分之交換移轉登記未辦理完成，申請原處分機關將地號00、00、00其中屬於第三人000共有部分，逕為辦理交換移轉登記，惟查依前揭處理原則及作業要點規定原處分機關僅得依上級政府令發之共有耕地因部分自耕保留土地所有權交換移轉逕為登記清單資料據為逕行移轉登記之憑據，上開系爭3筆土地既無逕為移轉屬何人之權源文件，原處分機關自無逕行移轉登記之權限，揆諸前開作業要點等規定，自耕保留部分之共有人或其繼承人，得檢附協議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縣市政府申辦自耕保留部分交換移轉登記，縣市政府必要時得先邀相關權利人進行協議，並作成紀錄。協議不成者，應將申請案件駁回，縣市政府於審查完竣後，應將審查結果及交換移轉登記內容，公告30日，並按土地登記簿登記之各權利人姓名住所，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至第139條規定，通知各權利利害關係人，限期30日內以書面提出同意或不同意之意見，公告及通知期限內提出異議者，應邀集相關權利人協議，協議成立者，依協議結果登記，協議不成者，應將申請案件駁回。本案如涉及私權之爭議，核屬司法審判範疇，非登記機關所能僭越，訴願人請求原處分機關逕行辦理移轉登記，自屬誤解。
三、綜上所述，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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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林 德 芳

中華民國97年3月14 日

縣長  李朝卿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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